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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 

前次（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决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申请撤回公司前次（2015 年）非公开发行的申请材料，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2015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15 年 9 月 9 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15 年 8 月 31 日召开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本文简称“前次

非公开发行”）。前次非公开发方案已经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批准。

公司拟以每股 4.50 元的价格向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集

团”）、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岳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治国、深圳市方德智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和管理的“方德-香山 7 号证

券投资基金”、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和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佛山市凯鼎聚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丰之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等共 8 名投资者合计发行不超过 61,950

万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71,750.66万元。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向中国证监会正式提交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52878 号《申请材料接收凭证》，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52878 号《受理通知书》，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52878 号《反馈意见通知书》。2016 年 2 月 4 日，公司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延期答复反馈意见的申请。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第 152878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同意公司

中止非公开发行审查申请。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6 月 10 日、9 月 1 日、9 月 10 日、

10 月 9 日和 2016 年 2 月 5 日、3 月 3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二、撤回前次（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事项的原因  

自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同

时综合考量融资环境和公司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发行

对象、保荐机构等友好协商，公司决定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并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材料。 

三、终止协议的签署  

公司分别与前述 8 名投资者签订了《关于<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附

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该终止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于本协议生效之日，双方终止 2015 年 5 月 12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股

份认购协议》及 2015年 9月 9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2、任何一方均无需承担任何违约、缔约过失等责任。 

3、双方一致同意，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对《股份认购协议》、《附条

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均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

纷；任一方对他方因《股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协议》及本



次非公开发行终止事宜可能产生的任何损失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公司撤回前次（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事项的批准程序  

2016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

查通知书》[2016]342号，同意本公司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后续安排 

公司在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前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材料的同时，对非公开

发行方案进行了重大调整。2016 年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 2016 年 5 月 19 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2016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尚需提交辽宁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对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发出的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2 日  




